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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實施者申請都市更新案件涉及各項審查項目自行檢核表 

一、 實施者申請都市更新案件涉及各項審查事項自行檢核表 

實施者申請都市更新案件涉及各項審查事項自行檢核表 

本【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 109-5 地號等 42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申請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 109-5 地號等 42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案，涉及各項審查，自行檢核如下： 

 

項次 自行檢核事項 是 否 

1 本案是否需辦理都市設計審議    是  

2 本案是否需辦理交通影響評估審查     否 

3 本案是否需辦理山坡地開發審查     否 

4 本案是否需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否 

5 本案是否需辦理容積移轉審查    是    

6 本案是否需辦理工業區總量管制申請     否 

7 本案是否涉及都市更新條例第 20 條之規定     否 

8 本案是否需辦理廢水或改道     否 

9 本案是否涉及依法應予保存之古蹟及聚落     否 

10 本案是否涉及捷運穿越範圍     否 

11 本案更新單元範圍是否涉及公有土地     否 

實施者：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 109-5 地號等 42 筆土地都市更新會                                            

簽章 

中華民國 100 年 4 月  30 日（日期未填時，視為事業計畫報核時） 

附註 
1. 本案涉及本表所列各審查事項，由實施者自行檢核並填具，未填列或漏填項

目，致將來審查時無法併同辦理使審查時間增加或相關權利受損，由實施者

自行負責。 

2. 涉及各審查事項，請另循程序洽業管機關辦理送審事宜。 

3. 本自行檢核應於事業計畫申請報核時一併檢附，未檢附者，視為文件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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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檢核表 

 

新北市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檢核表 
劃定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 109-5 地號等 42 筆土地都市更新單元申請表（表 1-1） 

壹、基本資料： 

申請日期 1 0 1 年   4   月   3 0    日 
申請單位 （請簽章） 

面積（㎡） 3082 ㎡ 

地號 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 109-5、109-13、109-15、109-18、109-19、109-20、109-21、
109-22、109-23、109-24、109-25、109-26、109-27、109-28、109-29、109-30、109-31、
109-32、109-33、109-34、109-35、109-36、109-37、109-38、109-39、109-40、109-41、
109-42、109-43、109-44、109-45、109-46、109-47、109-48、109-49、109-60、111-5、
111-6、111-7、111-8、111-9、111-11 等 42 筆地號 

 

貳、劃定基準：（應符合下列各項規定，申請人請先自行檢核） 自行檢核 審查結果 備註 

一、自行劃定之更新單元，不得位於農業區、保護區等非都市發

展用地。 

前項劃定之更新單元，不得涉及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之擬定或

變更。但僅涉及主要計畫局部性之修正不違背其原規劃意

旨，而符合本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二條所定情形，或僅涉及細

部計畫之擬定、變更者，不在此限。 

■符合 □符合 劃定基準

第四點 

二、自行劃定更新單元範圍：（下列情況二擇一，請勾選） 

■於同一街廓自行劃定之更新單元，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為完整之計畫街廓者。 
（二）臨接計畫道路或本府已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且面積

達一千五百平方公尺者。 
（三）臨接二條以上計畫道路，且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者。 
（四）臨接計畫道路或本府已指定建築線之現有巷道，且面積

達一千平方公尺，並同時符合下列規定： 
1.該更新單元於計畫街廓內之相鄰土地業已建築完成，且

無法合併更新者。 
2.更新後有益建築設計及市容觀瞻，且一次完成更新者。 

□於相鄰二個以上街廓自行劃定之更新單元者，應同時符合下列

規定： 

(一)其中一街廓之更新單元基地，應符合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規定之一。 
(二)應一次完成更新，且不影響各街廓內相鄰土地之開發。 

 
■符合 
第(二)項 
 
 
 
 
 
 
 
 
□符合 
 

 
□符合 
第   項 
 
 
 
 
 
 
 
 
□符合 
 
 

劃定基準

第五點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更新單元所臨接之計畫道路、現有巷道，應

同時符合下列規定： 

(一)道路、巷道應有一條寬度達八公尺，或有一條寬度與基地

退縮留設深度合計達八公尺者。 

(二)基地面臨道路、巷道總長度應達二十公尺者。 

 

■符合 

 

 

□符合 

 

 

經政府機關取得所有權並開闢完成之計畫道路或其他公共設施用

地，不得計入第一項更新單元面積。 

□符合 □符合 

三、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時，不得造成相鄰土地無法單獨建築。（應

檢附建築師簽證文件） 

■符合 □符合 劃定基準

第六點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全部以整建維護方式實施，或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且經本府核准者，得不受第五點至第八點規定之限制： 

（一）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 

（二）合法建築物因地震、風災、水災、火災、爆炸或其他不

可抗力致遭受損害，亟需重建。 

（三）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輻射污染建築物，經本府認定

有危險之虞，應立即拆除或應予修繕補強者。 

 

□符合 

第   項 

 

□符合 

第   項 

劃定基準

第十點 

 

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

段 109-5 地號等 42 筆土地都市更

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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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檢核表 
劃定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 109-5 地號等 42 筆土地都市更新單元申請表（表 1-1） 

 

参、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指標：（申請人請先自行檢核，經劃定更新地區免檢核本項指標） 
評 估 指 標 自 行 檢 核 審 查 結 果 
（一）擬申請之更新單元內屬土造、木造、磚造及石造建築物之樓地板面

積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二）擬申請之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窳陋老舊年期達三十年以上其樓地板面積比例達二

分之一以上者。 

（三）擬申請之更新單元內無電梯設備之集合住宅其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四）擬申請之更新單元內現有停車位數量低於法定停車位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

上。 

（五）擬申請之更新單元範圍現有建蔽率大於法定建蔽率且現有容積未達法定容積之

二分之一。 

（六）擬申請之更新單元內現有巷道彎曲或寬度小於四公尺，有礙救災作業進行者。 

（七）擬申請之更新單元內有內政部及本縣指定之古蹟、都市計畫劃定或本府指定之

保存區、本府指定之歷史建築及推動保存之歷史街區。 

（八）擬申請之更新單元內計畫道路及公園、綠地、廣場未開闢完成者。 

（九）擬申請之更新單元位於下列地區之一者： 

1、位於大眾運輸系統車站本體及車站出入口（含捷運場站、火車站及公共運輸

轉運站等）三百公尺範圍內。 

2、位於已開闢或已編列年度預算開闢、面積達０Ǹ五公頃以上之公園綠地二百

公尺範圍內。 

3、位於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廣場一百公尺範圍內。 

4、位於本府認定之更新策略地區範圍內。 

（十）擬申請之更新單元面積在三千平方公尺以上，對都市景觀美化及提昇生活環境

品質有助益者。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第   項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符合 
  第   項 
 
 
 
 
 
 
 
□符合 

評 估 結 果 自 行 檢 核 審 查 結 果 
於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者，應符合第四點至第

六點規定，且重建區段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應符合附表所列指標三項

以上。 

■符合 
第 2,3,4,項 

□符合 
第      項 

前項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投影面積未達更新單元土地面積三分之一

者，至少應有一項指標符合附表所列第六項至第十項指標。 

□符合 
第      項 

□符合 
第      項 

申請人及建築師、專業技師或機構（第          項檢附簽證無誤） 
御玄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蔡逸鈞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審查結果： 
□符合 

□不符合（說明：                                                                 ） 
承辦人核章： 

 

 

 

指標調查表（表 1-2） 

（二）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窳陋老舊年期達三十年以上調查表： 

建築物棟別 建築物門牌 樓層數 
逾 30 年以上之面積（㎡） 

是 否 

1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3 號 4 層 361.52㎡ 0.00㎡ 

2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5 號 4 層 295.28㎡ 0.00㎡ 

3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7 號 4 層 295.28㎡ 0.00㎡ 

4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9 號 4 層 295.28㎡ 0.00㎡ 

5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11 號 4 層 295.28㎡ 0.00㎡ 

6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13 號 4 層 295.32㎡ 0.00㎡ 

7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15 號 4 層 295.32㎡ 0.00㎡ 

8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17 號 4 層 295.32㎡ 0.00㎡ 

9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19 號 4 層 295.32㎡ 0.00㎡ 

10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21 號 4 層 295.32㎡ 0.00㎡ 

11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23 號 4 層 295.32㎡ 0.00㎡ 

12 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11 號 4 層 331.16㎡ 0.00㎡ 

13 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13 號 4 層 291.64㎡ 0.00㎡ 

14 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15 號 4 層 291.67㎡ 0.00㎡ 

15 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17 號 4 層 321.44㎡ 0.00㎡ 

16 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19 號 4 層 321.44㎡ 0.00㎡ 

17 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21 號 4 層 322.04㎡ 0.00㎡ 

18 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23 號 4 層 322.04㎡ 0.00㎡ 

合計 — — 5515.99㎡(A) 0.00㎡(B) 

計算結果 A/(A+B)>1/2     5515.99/(5515.99+0)=1>1/2    符合 

評估結果 符合臺北縣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建築

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指標表」之指標（二）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窳陋老舊年期達三十年以

上其樓地板面積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者。 

檢附文件及認定方式： 

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

估指標 
認定方式 應檢附證明文件 

（二）更新單元內建

築物窳陋老舊年期達

三十年以上其樓地板

面積比例達二分之一

以上者。 

（一）各種構造建築物使用年期，應依使用執照或建物登記簿

謄本所載構造別及核發日期（或建物完成日期）為準。 

（二）若無使用執照或建物登記簿謄本，應符合下列四種證明

文件之一：1、完納稅捐證明2、繳納自來水費或電費證明3、

戶口遷入證明、4都市計畫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等足資證

明30年期之圖說。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
本或建物登記簿謄
本 

■建築師、相關專業技
師簽證文件。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無則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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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調查表（表 1-3） 

（三）更新單元內無電梯設備之集合住宅其棟數比例調查表： 

建築物棟別 無電梯設備之集合住宅棟數 有電梯設備之集合住宅棟數 

1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3 號  

2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5 號  

3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7 號  

4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9 號  

5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11 號  

6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13 號  

7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15 號  

8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17 號  

9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19 號  

10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21 號  

11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23 號  

12 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11 號  

13 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13 號  

14 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15 號  

15 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17 號  

16 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19 號  

17 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21 號  

18 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23 號  

合計 18 棟(A) 0 棟(B) 

計算結果 A/(A+B)>1/2     18/(18+0)>1/2    符合 

評估結果 符合臺北縣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建築

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指標表」之指標（三）更新單元內無電梯設備之集合住宅其棟數比

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檢附文件及認定方式： 

建築物及地區環境

評估指標 
認定方式 應檢附證明文件 

（三）更新單元內無

電梯設備之集合住

宅其棟數比例達二

分之一以上。 

以實測地形圖或航測圖檢核。 ■實測地形圖或航測圖
（比例尺不得小於
1/1000） 

■建築師、相關專業技師
簽證文件。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無則

免附） 

 

 

指標調查表（表 1-4） 

（四）更新單元內現有停車位數量低於法定停車位之棟數調查表： 

建築物棟別 更新單元內現有停車位數量是否低於法定停車位之棟數達二分之一以上 

是 否 

1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3 號  

2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5 號  

3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7 號  

4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9 號  

5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11 號  

6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13 號  

7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15 號  

8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17 號  

9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19 號  

10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21 號  

11 板橋區懷德街 174 巷 23 號  

12 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11 號  

13 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13 號  

14 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15 號  

15 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17 號  

16 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19 號  

17 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21 號  

18 板橋區文聖街 135 巷 23 號  

合計 18 棟(A) 0 棟(B) 

計算結果 A/(A+B)>1/2     18/(18+0)>1/2    符合 

評估結果 符合臺北縣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建

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指標表」之指標（四）更新單元內現有停車位數量低於法定停

車位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檢附文件及認定方式： 

建築物及地區環境

評估指標 
認定方式 應檢附證明文件 

（四）更新單元內現

有停車位數量低於

法定停車位之棟數

比例達二分之一以

上。 

1.法定停車位以汽車停車位為限，並以使用

執照圖之記載為準。 

2.輔以實測地形圖或航測圖檢核。 

 

■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實測地形圖或航測圖（比

例尺不得小於 1/1000） 
■建築師、相關專業技師簽證

文件。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無則免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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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檢核表(附件一:更新單元指標調查說明書、簽署卡、切結書等 

                                相關專業技師簽證文件) 

                                 

              自行劃定都市更新單元指標調查說明書 

           申請單位: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 109-5 地號等         

     42 筆土地都市更新會委託御玄建築師事務所辦理【新北市板橋區 

      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 109-5 地號等 42 筆土地都市更新案】，本案自 

      行劃定單元附合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指標如下: 

一、 依指標(二):擬申請之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窳陋老舊年期達三十年         

               以上其樓地板面積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者。 

二、 依指標（三）: 擬申請之更新單元內無電梯設備之集合住宅其棟數比  

                 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三、 依指標 （四）: 擬申請之更新單元內現有停車位數量低於法定停車位 

                 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以上各項經至現場檢視後，符合指標內容。特立此書說明。 

   此致 

   新北市政府  都市更新處 

 

  受託單位:御玄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蔡逸鈞 

 

 

                                         中華民國 一 0五年 十 月 十四 日 

 

                   新北市城鄉發展局都市更新處 

                 建築師、專業技師或機構簽署卡 

 

           編號:工師業字第 B002580 號 

           建築師、專業技師或機構名稱:御玄建築師事務所 

           地址:臺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 87 號 7 樓 

           聯絡電話: (02) 2795-1799 

           建築師、專業技師本人簽署: 蔡逸鈞 

 

 

            執業圖記: 

 

 

           

           

 

            製卡日期:110 年 12 月 01 日 

            製卡人員: 許樂愷 
            附件:建築師:開業證書、當年度建築師公會會員證及身分證 

                     專業技師:計師證書、職業執照、當年度技師公會會員證及身分證。 

                                  (以上影本加蓋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私章) 



 

附 3-6 

新北市城鄉發展局都市更新處 

               建築師、專業技師鑑定切結書 

 

     有關擬訂「新北市板橋區江子翠段第二崁小段 109-5 地號等 42 筆 

  土地都市更新(單元)」之相關指標，經切結人鑑定結果，內容屬實，其 

  相關法律責任由切結人自行負責。唯恐口無憑，特立此書。 

 

 

 

  此致 

  新北市城鄉發展局都市更新處 

 

 

立切結書人(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章):御玄建築師事務所  蔡逸鈞 

身分證字號:A128903130 

地址:臺北市內湖區新湖二路 87 號 7 樓 

電話: (02) 2795-1799 

 

                       中華民國 一一 0年 十二 月 一 日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檢核表(附件二) 

 建築師:當年度建築師公會會員證及身分證 

 

 

 



 

附 3-7 

 

建築師:開業證書及建築師證書 

 

 

 



 

附 3-8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檢核表(附件三: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檢核表(附件四:更新單元航測圖) 

 

 

                   基地範圍 

                   人行步道 

 



 

附 3-9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檢核表(附件四更新單元內無電梯設備之集合住宅現況 )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檢 

 

 

懷德街 174 巷 17-19 號 

懷德街 174 巷 21-23 號 

 

懷德街 174  巷 13-15 號 

 

懷德街 174 巷 9-11 號 
 

懷德街 174 巷 5-7 號 

 

懷德街174巷 3號 

更新單元無電梯設備示意圖(一) 



 

附 3-10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檢核表(附件四更新單元內無電梯設備之集合住宅現況) 

 

 

 

 

 

 

 

 

 

 

 

 

 

 

 

 

 

 

 

 

 

 

 

 

 

 

 

 

文聖街 135 巷 15-17 號 

文聖街 135 巷 11-13 號 

 
文聖街 135 巷 19-21 號 

 

文聖街 135 巷 23-25 號 

更新單元無電梯設備示意圖(二) 


